遂宁市民康医院便利店招租方案

为更好地服务医院职工、患者及家属，现就院内便利店经营场所面向社会公开招租。具体需求如下：

项目概况

1、项目最低限价：5万元/年，经营期2年，合同根据考核情况一年一签。
2、经营场所：位于医院第一住院大楼一楼指定区域，面积约30平方米（具体位置以现场确认为准），医院负责接入水、电，电费据实结算。

3、经营范围：日常便利商品、食品、饮料、生活用品等，不得经营烟、酒等商品（须符合法律法规及医院要求）。

4、经营模式：承租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二、招租条件及服务要求
1、具备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及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相关资质。

2、同意遵守医院各项管理制度，保持环境整洁、有序经营。

3、成交供应商负责经营场地的建设、装修与装饰，但不得破坏该业务用房的安全结构。建设、装修与装饰产生的费用和相关安全责任由成交供应商自行负责。施工过程中做到安全文明施工，服从医院管理。

4、自行配置经营所需的货架、收银机、冰柜、配送车等设备，并负责日常维护。

5、经营商品须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接受医院总务设备科及市场监管部门监督。

6、成交供应商的产品和服务接受医院监督，因产品质量或服务等原因与患者发生纠纷的责任和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7、成交供应商投放的产品如为假冒伪劣产品，经采购人或监管部门发现，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要求成交供应商承担相关责任。

8、在服务期间，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成交供应商若将合同规定的点位转包、转租、分租、转借给第三方，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9、为支持精神康复人员重新融入社会，成交供应商需为医院精神康复人员提供1个辅助性工作岗位，薪酬标准：8元/人/小时，工作时间：每个工作日4小时（上午、下午各2小时），据实结算、按月支付。

10、租金支付时间、方式：签订合同后，5个日历天一次性支付当年租金。

11、租赁期满十日内，针对承租人进行的装修及增设的附属设施设备由其自行拆除，使房屋恢复原状并交还采购人。如租期届满十日后，承租人仍未恢复原状，则视为承租人放弃对上述财产的所有权，采购人有权处置且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